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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加强深圳市行政执法监督码（以下简称监督码）建设、应用和管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强化涉企行政执法监督，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规定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含大鹏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监督码的应用管理、服务保障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
第三条【概念界定】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部门包括市区人民政府所属部门、街道办事处、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委托组织。
本规定所称企（企业）是指在深圳市范围内依法设立的各种营利性组织，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
第四条【管理原则】监督码管理应当遵循依法规范、全面应用、协同共享和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工作体制】市司法行政部门统筹全市的监督码实施管理工作，负责监督码的规划建设、应用推广、指导监督。
市中小企业服务部门负责监督码在各类企业的应用推广，推进监督码系统与深i企的协同应用。
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部门负责为行政执法数据的归集、共享等工作提供平台支撑，推进监督码系统与深圳市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深政易、深圳市可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等的协同应用。
各区政府（大鹏新区管委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委会）负责监督码在本区域的组织落实工作。
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结合工作实际明确本部门“扫码入企”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形成常态化应用、管理机制，建立工作台账、强化业务培训。
第六条【经费保障】监督码系统所需的开发建设、应用推广、运维运营等经费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上线应用监督码不得收取企业任何费用。
第七条【绩效考评】行政执法部门“扫码入企”工作落实情况应当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

第二章  应用管理
第八条【监督码生成】企业可以通过“深i企”APP访问监督码系统，系统自动为企业生成“监督码”。
鼓励企业在前台、门岗等明显位置展示“监督码”，便于行政执法部门扫码。
第九条【检查计划】行政执法部门可以通过监督码系统公布行政执法检查计划，推动涉企行政检查计划互联互通，科学统筹开展执法协作，实现行政执法案件跨部门、跨层级联合执法。
除上级明确规定、处理突发应急事件和投诉举报外，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按照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开展涉企行政执法检查，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
第十条【检查预告】开展涉企行政检查前，行政执法部门可以通过监督码系统向企业发出检查预告。预告内容应当包括检查单位、检查时间、检查事项等。
行政执法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或取消检查预告。
第十一条【扫码入企】除以下情形外，行政执法人员到达被检查企业后，在开展行政检查前应当通过“深政易”APP访问监督码系统，扫描企业出示的“监督码”，登记相关检查信息：
（一）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
（二）行政执法部门认为被检查企业可能隐匿、毁弃、转移相关证据的；
（三）其他不适宜入企检查前扫码的情形。
存在前款除外情形的，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先行检查，在检查结束后、离开企业前应当补充扫码登记。
涉及国家秘密的行政检查无需扫码登记。
第十二条【联合检查】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的，各行政执法部门均须“扫码入企”，系统自动关联联合检查信息，并仅记作一次涉企检查。
第十三条【部门调码】行政执法人员在开展涉企行政检查时应当提醒企业出示“监督码”。若企业拒不出示“监督码”或者遇到系统无法为企业生成“监督码”等情形，行政执法部门可以搜索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调出企业“监督码”，扫码登记。
第十四条【特殊情况】行政执法人员扫码时，如遇未能显示企业有效信息或扫码不成功等特殊情况，可以手动登记行政检查信息。
如遇网络异常、系统异常等情况，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先行开展行政检查，在行政检查结束后五个自然日内应当补录行政检查信息并说明补录理由。
第十五条【检查评价】企业可以在行政检查结束次日起五个自然日内，通过监督码系统对当次执法检查工作进行评价、提出意见建议。
第十六条【预警提醒】监督码系统按以下规则设置检查次数提醒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科学安排检查时间、频次等提供参考，行政执法部门可以根据企业已接受行政检查次数情况科学调整行政检查安排，优化行政检查计划：
（一）当月累计接受行政检查三至四次为黄色提示；
（二）当月累计接受行政检查五至六次为橙色提示；
（三）当月累计接受行政检查七次及以上为红色提示。
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事项和公共卫生等突发应急事件，以及投诉举报、上级交办等客观需要开展检查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依法履行检查职责，不得以系统提醒为由怠于履职。
第十七条【系统应用】完成“扫码入企”后，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应用深圳市行政执法信息系统或行业自建执法系统办理行政检查案件。

第三章  投诉处理 
第十八条【投诉情形】企业可以通过监督码系统对当次行政检查进行投诉，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针对法律咨询、政策宣传、指导培训、人口普查以及非行政检查的日常巡查等行为进行投诉的；
（二）针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问题、劳资纠纷等进行投诉的；
（三）针对与行政检查无关事项的。
企业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行政执法部门不再重复受理。
与当次行政检查无关的事项，企业可通过深圳市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提出诉求。
第十九条【投诉注意】企业提出投诉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
第二十条【投诉内容】企业通过监督码系统进行投诉的，应当自行政检查结束次日起五个自然日内提出。投诉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一）投诉的行政检查活动；
（二）投诉的行政执法部门；
（三）投诉时间、投诉事由等，必要时提供现场照片材料等。
第二十一条【投诉处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深圳市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相关要求及时处理企业投诉，并通过深圳市民生诉求一体化平台向企业反馈处理结果。
第二十二条【保密义务】行政执法部门及其人员对开展涉企行政检查或处理投诉的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三条【执法监督】各级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应当加强入企检查数据分析监测，及时跟踪企业投诉处理情况，定期通报相关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开展行政执法监督。
第二十四条【法律责任】行政执法部门及其人员在开展涉企行政检查或处理投诉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施行日期】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